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０８

证券简称：

ＳＴ

天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５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

１９００

万元左右 亏损：

１３００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

０．０６８

元 亏损：

０．０４６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未经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销售收入减少，产品毛利率下降，导致亏损比上年同期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测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实际财务数据将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601369

证券简称：陕鼓动力 公告编号：临

2011-017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

2011

年

7

月

8

日

9:

00--10:00

在西安市高新区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产业园

810

会议室以通讯的方式召开，应参加董事

9

人，实参加董事

9

人，会议由董事长印建安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

事审议形成决议如下

: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结果，拟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将公司章程中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92,513,489

元，修订为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638,770,233

元

"

。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占公司全体董事的

100%

；反对

0

票，占公司全体董事的

0%

；弃权

0

票，占公司全

体董事的

0%

。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延期换届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任期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到期， 鉴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工作尚未完全完成，公司拟将第五届董事会成员换届选举时间延迟到

2011

年

9

月

30

日前进行。 在换届完

成之前，第四届董事会全体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董事及高

管人员勤勉尽责的义务和职责。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占公司全体董事的

100%

；反对

0

票，占公司全体董事的

0%

；弃权

0

票，占公司全

体董事的

0%

。

上述两个议案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八日

证券代码：

601369

证券简称：陕鼓动力 公告编号：临

2011-018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1

年

7

月

8

日

11:00-12:00

在西安市高新

区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产业园

810

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审议形成决议如下：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延期换届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及监事会监事的任期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到期。 鉴于因目前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候选人的推荐工作尚未完全完成，导致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将延期，因此公司第四届监事会换

届选举工作将同步延期，延期后的换届选举时间不晚于

2011

年

9

月

30

日。 在换届选举完成之前，第四届

监事会监事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监事职务。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占公司全体监事的

100%

；反对

0

票，占公司全体监事的

0%

；弃权

0

票，占公司全

体监事的

0%

。

上述议案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八日

股票简称：中通客车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５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９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中期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业绩预告类型：同向大幅上升；

３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归属于母公司

的净利润

２３３８．３

万元—

２４９４

万元

１５５８．８５

万元 增长

５０％

—

６０％

每股收益

０．０９８

—

０．１０５ ０．０７

增长

５０％

—

６０％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销量和订单较去年同期增加幅度较大，根据市场情况，公司预计

２０１１

年中期经营

业绩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中期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２

证券简称：宏源证券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８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财务数据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２５

，

６１６

万元，净利润

９

，

２７３

万

元，期末净资产

７４０

，

７４７

万元。

上述数据为未经审计的母公司数据。

特此公告。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２

证券简称：宏源证券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９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度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审计），尚须经最终核算，可能与最终核

算的财务数据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度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合并）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幅度（

％

）

总资产

２

，

３８０

，

７７２ ２

，

６８３

，

４１０ －１１．２８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７４４

，

９０２ ７２９

，

８８０ ２．０６

净资本（母公司）

４９８

，

８２８ ５０７

，

０７０ －１．６３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５．０９８ ４．９９５ ２．０６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增减幅度（

％

）

营业收入

１５５

，

５３３ １７０

，

８５４ －８．９７

营业利润

８１

，

５８５ ９６

，

５２６ －１５．４８

利润总额

８１

，

４９５ ９６

，

６１４ －１５．６５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１

，

４２９ ７３

，

０８２ －１５．９５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２ ０．５０ －１６．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８．２６ １０．８２

减少

２．５６

个百分

点

注：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度，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给证券市场造成较大压力，随着股票市场的跌宕起伏及市场竞

争的加剧，公司业绩有所下滑。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财务总监、会计机构负责人签署的业绩快报原件。

特此公告。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６

证券简称：兴森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７－０２０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宜兴硅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完成工商营业执照变更登记手续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６５４

号文核准，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７９３

万股，发行价格

３６．５

元，募集资金总额

１

，

０１９

，

４４５

，

０００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

９６６

，

６１０

，

３００．００

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由深圳

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７

日出具的深鹏所验字［

２０１０

］

２１０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根据公司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向宜兴硅谷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增资实施“中小批量

ＨＤＩ

板、刚挠板及高层板建设项目”的议案》的内容（（公告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的信息披露指定媒体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报信息披露

Ｄ１８

版）），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向宜兴硅

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兴硅谷”）增资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元。 本次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增资资金

将分批存入募集资金专户， 其中首批增资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到位。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公司第二批募集资金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到位。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深鹏所验字［

２０１１

］

０２０７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子公司宜兴硅谷取得无锡市宜兴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完成了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变更的登记事项共

４

项，具体如下：

１

、 子公司宜兴硅谷注册资本变更为

３３３１８．７９５

万元；

２

、 子公司宜兴硅谷实收资本变更为

３３３１８．７９５

万元；

３

、股东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认缴额由

１３３１８．７９５

万元变更为

３３３１８．７９５

万元，实缴

出资额变更为

３３３１８．７９５

万元。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６

证券简称：兴森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７－０２１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５％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管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公司收到持股

５％

以上股东晋宁女士减持股份的通知，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下午收盘止，晋宁女士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合竞价交易系统以竞价交易的方式累计减持本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股份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１８％

。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 减持股数（元） 减持比例（

％

）

晋宁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０７－０４ ２５．５２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５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０７－０５ ２５．５７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５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０７－０６ ２６．１８ ７０

，

０００ ０．０３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０７－０７ ２６．９９ １３０

，

０００ ０．０５

合计 —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８

２

、股东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

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本 比

例（

％

）

股数（股）

占总本 比例

（

％

）

晋宁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１

，

５５０

，

４８８ ５．１７ １１

，

１５０

，

４８８ ４．９９

注：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实施了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的权益分派方案，晋宁女士所持

股份由

５

，

７７５

，

２４４

增加至

１１

，

５５０

，

４８８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１７％

。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晋宁女士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２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本次权益变动后，晋宁女士不再是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４

、晋宁女士未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亦未在公司其他部门任职。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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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年七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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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０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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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在公司七楼会议室召

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董事会审议通过以下事项：

１

、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厦门信达免税商场有限公司

３５％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票：

６

票 反对

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

１

） 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信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厦门美岁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转让其所持有

的厦门信达免税商场有限公司

５％

股权，转让价格为

４

，

０９３

，

７００．９１

元；

（

２

）公司向厦门美岁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转让所持有的厦门信达免税商场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转让

价格为

２４

，

５６２

，

２０５．４４

元。

上述转让获批后公司持有厦门信达免税商场有限公司

６５％

股权， 厦门美岁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

有厦门信达免税商场有限公司

３５％

股权。

此项议案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周昆山先生、王燕惠女士、张洁民先生回避表决。 议案具体内容详

见《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厦门信达免税商场有限公司

３５％

股权暨关联交易公告》，刊载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９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同意票：

９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此项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

告》，刊载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９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３

、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票：

９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七楼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刊

载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９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述第

２

项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０１

证券简称：厦门信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２３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转让厦门信达免税商场有限公司

３５％

股权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厦门信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房产”）与厦门美

岁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美岁”）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信达房产向厦门美岁转让其所持

有的厦门信达免税商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免税”）

５％

股权，转让价格为

４

，

０９３

，

７００．９１

元；公司向厦

门美岁转让所持有的信达免税

３０％

股权，转让价格为

２４

，

５６２

，

２０５．４４

元。

上述转让获批后公司持有信达免税

６５％

股权，厦门美岁持有信达免税

３５％

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未改变

控制权，出售股权产生的损益不影响公司本年度利润。

厦门美岁为厦门国贸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控股”）的全资子公司，国贸控股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

３０．００３％

的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关联交易的规定，本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经独立董事审核同意后， 该事项提交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三次会议审

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转让厦门信达免税商场有限公司

３５％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参与该议案表

决的董事

６

人（同意票：

６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董事周昆山先生、张洁民先生为国贸控股董事；王

燕惠女士为国贸控股副总经理，上述三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

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厦门美岁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

、住所：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

３８８

号国贸大厦

４３Ａ

室

２

、法定代表人：陈金铭

３

、注册资金：

１

亿元整

４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５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５０２００１０００１７７９７

６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５０２０３５７５００３８７８

７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８

、股东情况：厦门国贸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权

９

、经营范围：

１

、商业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不含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证券、期货及其他金融业务）；

２

、企

业管理；

３

、投资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不含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证券、期货等须经许可的金融咨询项目）；

４

、

对商品零售业、服务业、房地产业、广告业的投资（不含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证券、期货及其他金融业务）。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

１０

、厦门美岁为新设公司，未开始实际经营。 厦门美岁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国贸控股。

（二）厦门美岁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厦门国贸控股有限公司

１

、住所：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

３８８

号国贸大厦

３８

层

Ａ

、

Ｂ

、

Ｃ

、

Ｄ

单元

２

、法定代表人：何福龙

３

、注册资金：

１０

亿元整

４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５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５０２００１００００２０４３

６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５０２０３２６０１４７４９８

７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８

、股东情况：厦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

１００％

股权

９

、经营范围：

１

、经营、管理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

２

、其他法律、法规规定未禁止或规定需经审批的项

目，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

方可经营。 ）

１０

、历史沿革：厦门国贸控股有限公司是经厦门市人民政府批准，由厦门市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独资设

立的有限公司，于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成立。 原名称为厦门市商贸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根据厦门市人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３

日通知（厦国资产［

２００６

］

９０

号）更名为厦门国贸控股有限公司。

１１

、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２００８

年营业收入

２５６．２６

亿元，

２００９

年营业收入

３１３．６４

亿元。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国贸控股资产总额

２７２．９１

亿元，负债总额

２１１．５９

亿元，净资产

６１．３２

亿元，营业收入

４８０．９６

亿元，净利润

６．６７

亿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国贸控股资产总额

３１６．０７

亿元，负债总额

２５０．６６

亿元，净

资产

６５．４１

亿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概况

本次转让标的为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信达房产持有的信达免税

３５％

股权。 除湖里区信源大厦一至

三层房产已设定抵押外，该股权不存在其他资产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

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信达免税净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２６

，

９５１

，

３０５．３１

元，评估值

９４

，

８９６

，

５４６．８４

元。

（二）厦门信达免税商场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１

、住所：厦门市湖里区兴隆路

２５

号信源大厦

１－３

层

２

、法定代表人：欧阳哲

３

、注册资金：

１０２０

万元整

４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５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５０２００１００００３９６８

６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

９５％

股权，信达房产持有

５％

股权。

７

、经营范围：

１

）批发，零售日用百货，纺织品，五金交电，工艺美术品（金银首饰限零售），家具，电子产

品，计算机及软件；

２

）电子产品售后服务；

３

）柜台租赁；

４

）零售预包装食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５

）仅经营乙类非处方药， 中药饮片（配方除外）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０７

日）；

６

）保健食品零售；

７

）零售卷烟， 雪茄烟（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８

）咖啡厅（卫生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９

日； 环评： 凭审批许可证件经营）； （以上经营范围属于商场，有效期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９

日）；

９

）企业管理

咨询服务；（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信达免税经审计资产总额

１０９２９．７１

万元， 负债总额

８２３４．５８

万元， 净资产

２６９５．１３

万元，应收款项总额

４１６．２１

万元，营业收入

２０９２３．７８

万元，营业利润

１７７５．８７

万元，净利润

１４４６．９５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２３５．１４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

１１４７８．５９

万元，负债总额

７８９０．４１

万元，净资产

３５８８．１８

万元，应收款项总额

５０３．２６

万元，营业收入

１０３９１．１５

万元，营

业利润

１１４４．０８

万元，净利润

８９３．０５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８０．９８

万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厦门分所（具备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对信达免税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厦门分所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

（三）资产评估情况

１

、评估机构：厦门市大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该机构具备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２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

、评估对象：厦门信达免税商场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４

、评估方法：成本法

５

、评估结论：经评估，截止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信达免税所属的资产和负债的账面值及

其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的评估值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１ ５２

，

５１２

，

４１６．９３ ５２

，

６８０

，

８６０．３８ １６８

，

４４３．４５ ０．３２

非流动资产

２ ５６

，

７８４

，

６８５．４８ １２４

，

３６２

，

６１７．６８ ６７

，

５７７

，

９３２．２０ １１９．０１

固定资产

３ ５４

，

０９１

，

４１９．０１ １１２

，

８１２

，

８１２．７４ ５８

，

７２１

，

３９３．７３ １０８．５６

其中：建筑物

５ ５０

，

００２

，

０８７．０４ １０８

，

７７７

，

１００．００ ５８

，

７７５

，

０１２．９６ １１７．５５

设备

６ ４

，

０８９

，

３３１．９７ ４

，

０３５

，

７１２．７４ －５３

，

６１９．２３ －１．３１

无形资产

８ ２６１

，

０８０．９０ ９

，

１２３

，

８２６．００ ８

，

８６２

，

７４５．１０ ３

，

３９４．６４

长期待摊费用

９ １

，

５０７

，

９２３．１０ １

，

５０７

，

９２３．１０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０ ９２４

，

２６２．４７ ９１８

，

０５５．８４ －６

，

２０６．６３ －０．６７

资产总计

１１ １０９

，

２９７

，

１０２．４１ １７７

，

０４３

，

４７８．０６ ６７

，

７４６

，

３７５．６５ ６１．９８

流动负债

１２ ８２

，

３４５

，

７９７．１０ ８２

，

１４６

，

９３１．２２ －１９８

，

８６５．８８ －０．２４

非流动负债

１３ － － － －

负债总计

１４ ８２

，

３４５

，

７９７．１０ ８２

，

１４６

，

９３１．２２ －１９８

，

８６５．８８ －０．２４

净 资 产

１５ ２６

，

９５１

，

３０５．３１ ９４

，

８９６

，

５４６．８４ ６７

，

９４５

，

２４１．５３ ２５２．１０

评估增值分析：截止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信达免税的全部股东权

益价值 （净资产） 评估值为人民币

９４

，

８９６

，

５４６．８４

元， 而评估基准日净资产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２６

，

９５１

，

３０５．３１

元，评估增值

６７

，

９４５

，

２４１．５３

元。 主要增值原因：

（

１

）近年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幅度较大，信达免税拥有产权的信源大厦一至三层房产在基准日的市场

价值远高于其账面成本，产生大幅度的房地产评估增值。

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是厦门信达免税商场经营用房地产，法定用途及实际用途均为商业，该房地产的

重置价格并不能反映其市场合理价值，故本次不采用成本法评估。 根据评估对象是整体经营的大型商场的

特点，以及资料收集情况，评估师认为无法对其采用市场比较法评估。 原因在于：

１

）从近几年厦门市商业地

产交易案例来看，绝大多数为小面积、独立经营的商业店面交易案例，在面积、经营方式等方面与评估对象

这样的大型整体经营商场不具可比性；

２

）从调查了解到的厦门市大型商场整体交易的情况来看，近几年该

类交易非常少，一般采用拍卖的形式成交，而参与竞拍的潜在购买者数量极少，成交价格是否反映或能够

合理修正为标的房地产的公开市场价值，很难确知。 其他非拍卖成交的案例由于无法获知具体交易条款，

也无法判断交易的公平性与修正因素、修正幅度。 故无法对信达免税商场经营用房地产采用市场比较法评

估。

作为收益性物业，本次对被评估房地产采用收益法评估。 评估师认为信达免税经营用房地产采用收益

法评估能更好反映信达免税房产价值，且与整体评估采用成本法不产生冲突。 根据《企业价值评估指导意

见》，整体评估成本法又称资产基础法，是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项资产价值和负债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

价值的评估思路。 评估师运用成本法进行企业价值评估，各项资产的价值应当根据其具体情况选用适当的

具体评估方法得出。 信达免税房产账面价值

５

，

０００．２１

万元，房产面积

８

，

６４９．７５

平方米，平均评估单价

１２

，

５７６

元

／

平方米，房屋建筑物类固定资产评估值为

１０

，

８７７．７１

万元，评估增值

５８

，

７７５

，

０１２．９６

元。

（

２

）评估值除包括账面记录的各项资产、负债价值外，还包括了账面未记录的可确指无形资产———商

号的价值。 作为厦门市最早经营高档商品的百货商场，信达免税二十多年来一直领先于厦门市高端百货零

售市场，具有相当的知名度与品牌效应。 被评估单位在创设“信达免税”商号之后，在长期营业活动中对商

号的设计、使用、宣传进行了大量的投入，通过持续公开使用而提高了商号的认知度和商业价值。 同时该商

号代表了被评估单位的商业身份和商业信誉，与相对独立的营业财产相联系，是被评估单位的无形资产，

对企业价值起到增值作用。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信达免税评估基准日净资产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２６

，

９５１

，

３０５．３１

元，评估值为人民币

９４

，

８９６

，

５４６．８４

元，

成交基础价格为评估值扣除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

１３

，

０２２

，

５２８．７０

元，即人民币

８１

，

８７４

，

０１８．１４

元。 按相应

股权比例确定信达房产所持

５％

股权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４

，

０９３

，

７００．９１

元，信达股份所持

３０％

股权的转让

价格为人民币

２４

，

５６２

，

２０５．４４

元。

本次股权转让以评估值为转让基准参考值，价格公允，交易公平，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信达房产转让所持有的信达免税

５％

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４

，

０９３

，

７００．９１

元。

２

、公司转让所持有的信达免税

３０％

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２４

，

５６２

，

２０５．４４

元。

３

、付款方式：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厦门美岁以现金方式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款。

４

、 信达免税在评估基准日后至协议签订日期间产生的经营损益全部由原股东按股权比例享有和承

担。 协议签订日之后，厦门美岁按股权比例分享公司利润与分担亏损。

５

、协议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六、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转让后，信达免税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的情况，股权转让所得款

项将重点发展公司核心产业。

七、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发展战略对目前的业务结构逐步进行调整， 着重发展电子信息行业， 对零售业务做适当调

整。 信达免税因经营规模有限，需寻求外部发展机会，实际控制人国贸控股拥有较丰富的资源，有助于信达

免税做强做大，拓展其他可行项目。 通过将该股权转让，有利于公司优化资产配置，集中资源发展核心产

业，使股东有更好的回报。

本次股权转让未改变公司控制权，出售股权产生的损益不影响公司本年度利润。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国贸控股及其下属机构发生的采购销售产品、商品交易、担保费等共计

３８９．１１

万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该事项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后提交董事会会审议。

独立意见：

１

、 公司将控股子公司厦门信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信达免税

５％

股权和公司持有的信达免税

３０％

股权转让给厦门美岁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厦门美岁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厦门

国贸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此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独立董事审议前就相关材料进行了审阅并就有

关问题进行了询问。

２

、本次股权转让聘请厦门市大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厦门信达免

税商场有限公司所属的全部股东权益进行评估，该机构具备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选聘评估机构

程序合规，评估机构与交易各方无关联关系，具有独立性，评估所选用评估方法适当，评估结论合理。

３

、本次股权转让以评估价值作为转让依据，价格合理，不存在董事会及董事违反诚信原则，损害公司

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４

、公司董事会审议本项关联交易议案时，相关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关联交易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体现了合理性和公平

性。

十、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的发展战略是在做好商贸、房地产业务的同时，着重发展电子信息产业，把公司建设成以电子信

息产业为核心的高科技企业。 公司对目前的业务结构逐步进行调整，着重发展电子信息行业，对零售业务

做适当调整。 信达免税因经营规模有限，需寻求外部发展机会，实际控制人国贸控股拥有较丰富的资源，有

助于信达免税做强做大，拓展其他可行项目。 通过将该股权转让，有利于公司优化资产配置，集中资源发展

核心产业，使股东有更好的回报。

本次股权转让聘请厦门市大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信达免税所属

的全部股东权益进行评估，该机构具备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评估所选用评估方法适当，评估结论

合理。 以评估价值作为转让依据，价格合理，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未损害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十一、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是为更好的实现公司发展战略，符合公司经营需要。 厦门市大学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具备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选聘评估机构程序合规，评估机构与交易各方无关联关

系，具有独立性，评估所选用评估方法适当，评估假设和评估结论合理。 关联交易的定价合理、公允，没有损

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十二、备查文件

１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三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审计委员会意见；

４

、厦门信达免税商场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５

、厦门信达免税商场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报告；

６

、厦门信达免税商场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项目股东全部权益评估报告书。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０１

证券简称：厦门信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２４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

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对下属子公司资金实施总部集中管控、统一调配的管理模式。 为支持控股子公司业务发展，满足

控股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对资金的需求，公司根据各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营所需资金的预计，拟向下列控

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财务资助额度在最高限额内可循环使用。 公司与各控股子公司签署协议期限自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此项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不构成关联交易，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向下列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１

、 财务资助对象及最高限额

提供财务资助公

司名称

接受财务资助公司名称

财务资助最高

余额（万元）

公司直接或间

接持股比例

期限

厦门信达股份有

限公司

厦门信达通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５１％

一年

厦门信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６０％

一年

厦门信达通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６０％

一年

福州信达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６０％

一年

福建信田汽车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８０％

一年

南平信达通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６０％

一年

三明信达通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６０％

一年

厦门市信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７０％

一年

厦门信达汇聪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８０％

一年

厦门信达免税商场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 １００％

一年

厦门信达安贸易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５５％

一年

信达石油（厦门）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５１％

一年

厦门信达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丹阳信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 ７０％

一年

合计

１０００００

２

、 资金主要用途和使用方式：公司本次向控股子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用于

支付与其生产经营活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款项。 上述财务资助可在最高限额内循环使用，即提供财务资助

后即从总额度中扣除相应额度，归还后额度即行恢复。

３

、使用期限及使用费：使用期限为财务资助合同签署后不超过

１

年，公司按不低于公司同期综合融资

成本收取资金占用费，由接受财务资助的子公司按年支付给公司。

二、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厦门信达通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通宝”）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住所：厦门市湖里区枋钟路候机楼广场西南侧

法定代表人：杜少华

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经营宝马品牌汽车销售，乘用车维修，汽车租赁，代办挂牌等。

股东情况：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５１％

股份，林庆山持有

３０％

股份，厦门捷茂贸易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

股份，厦门金五和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９％

股份。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信达通宝资产总额

１３５４７．５９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０３６０．３６

万元，净资产

３１８７．２３

万元，营业收入

４５９９７．４１

万元，利润总额

４３０．４３

万元，净利润

３２１．５７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资产总

额

１７３１２．１２

万元， 负债总额

１２８５０．８７

万元， 净资产

４４６１．２５

万元， 营业收入

２７６０２．６１

万元， 利润总额

１５３９．９２

万元，净利润

１２７４．０２

万元。

林庆山、厦门捷茂贸易有限公司、厦门金五和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

联关系。 鉴于上述三名股东资金有限，不能按比例提供财务资助，按照有关规定已经分别将其持有的

信达通宝

３０％

、

１０％

、

９％

的股权质押给公司。公司将与上述被资助对象签订《财务资助合同》，跟踪监督财务

资助资金的使用情况，确保财务资助资金的安全。

（二）厦门信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汽车”）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住所：湖里区机场南区枋钟路北侧

法定代表人：欧阳哲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经营福特品牌汽车销售，汽车租赁，代办挂牌，小型车维修等。

股东情况：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６０％

股权，厦门捷茂贸易有限公司持有

４０％

股权。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信达汽车资产总额

５２１７．９３

万元，负债总额

３４８０．７８

万元，净资产

１７３７．１５

万

元，营业收入

２１９６０．７５

万元，利润总额

８２３．１５

万元，净利润

６３６．３１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

５５１６．６３

万元，负债总额

３５４２．６５

万元，净资产

１９７３．９８

万元，营业收入

９２７５．９２

万元，利润总额

３１６．１８

万元，

净利润

２３６．８３

万元。

厦门捷茂贸易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鉴于厦门捷茂贸易有限公司资金有限，不能按比例提

供财务资助，按照有关规定已将其持有的信达汽车

４０％

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公司将与上述被资助对象签订

《财务资助合同》，跟踪监督财务资助资金的使用情况，确保财务资助资金的安全。

（三）厦门信达通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通福”）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７

日

住址：厦门市同安区洪塘镇洪塘村敬老院店面

法定代表人：周世伟

注册资本：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福特品牌汽车销售，汽车租赁，代办挂牌，二手车经纪、销售等。

股东情况：厦门信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份。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信达通福资产总额

８１７．３７

万元，负债总额

３３．９１

万元，净资产

７８３．４６

万元，

营业收入

０

万元，利润总额

－２１．７１

万元，净利润

－１６．５４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

１９４０．６４

万

元，负债总额

１２０６．５７

万元，净资产

７３４．０７

万元，营业收入

２０６６．０３

万元，利润总额

－４９．３９

万元，净利润

－

４９．３９

万元。

信达通福为信达汽车的全资子公司， 信达汽车的另一股东厦门捷茂贸易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其已将持有的信达汽车

４０％

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公司将与上述被资助对象签订《财务资助合同》，跟

踪监督财务资助资金的使用情况，确保财务资助资金的安全。

（四）福州信达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信达诺”）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住所：福州开发区快安工业园区

４６

号地

法定代表人：欧阳哲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东风本田品牌汽车销售等。

股东情况；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６０％

股权，厦门捷茂贸易有限公司持有

４０％

股权。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福州信达诺资产总额

５７４６．７７

万元，负债总额

３６３２．５３

万元，净资产

２１１４．２４

万元，营业收入

３００３２．４７

万元，利润总额

１２２７．０７

万元，净利润

９０９．６４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公司

资产总额

６２０５．４０

万元，负债总额

３６４８．８５

万元，净资产

２５５６．５５

万元，营业收入

１２０３２．７５

万元，利润总额

５８９．７５

万元，净利润

４４２．３１

万元。

厦门捷茂贸易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鉴于厦门捷茂贸易有限公司资金有限，不能按比例提

供财务资助，按照有关规定已将其持有的福州信达诺

４０％

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公司将与上述被资助对象签

订《财务资助合同》，跟踪监督财务资助资金的使用情况，确保财务资助资金的安全。

（五）福建信田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信田”）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

住所：福州市仓山区则徐大道

６３１

号

法定代表人：欧阳哲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广州本田品牌汽车销售等。

股东情况；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８０％

股权，黄世庚持有

２０％

股权。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福建信田资产总额

２６５２．７１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３５６．１０

万元，净资产

１２９６．６１

万

元，营业收入

１６７４７．９３

万元，利润总额

２１４．０４

万元，净利润

１２６．３４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公司资产

总额

２９１６．２６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４９６．５４

万元，净资产

１４１９．７２

万元，营业收入

５６６５．４４

万元，利润总额

１６４．１５

万元，净利润

１２３．１１

万元。

黄世庚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因其个人资金有限，不能按比例提供财务资助，按照有关规定已将其

持有的福建信田

２０％

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公司将与上述被资助对象签订《财务资助合同》，跟踪监督财务资

助资金的使用情况，确保财务资助资金的安全。

（六）南平信达通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平通宝”）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２

日

住所：建瓯市中国笋竹城

Ｃ

区

５－３

号

法定代表人：罗耀煌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华晨宝马、进口

ＢＭＷ

（宝马）品牌汽车销售，汽车租赁等。

股东情况；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６０％

股权，厦门捷茂贸易有限公司持有

４０％

股权。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南平通宝资产总额

９９４．８８

万元，负债总额

０．０３

万元，净资产

９９４．８５

万元，营

业收入

０

万元，利润总额

－６．８６

万元，净利润

－５．１５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公司资产总额

１９８３．３９

万

元，负债总额

１０．７４

万元，净资产

１９７２．６５

万元，营业收入

０

万元，利润总额

－２２．０２

万元，净利润

－２２．０２

万元。

厦门捷茂贸易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已承诺将按所持股权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

助，因特殊原因限制未能及时提供同等条件财务资助时，同意将其持有的南平通宝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公

司将与上述被资助对象签订《财务资助合同》，跟踪监督财务资助资金的使用情况，确保财务资助资金的安

全。

（七）三明信达通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明通宝”）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０

日

住所：三明市梅列区东安新村

７７

幢

２０３

室

法定代表人：欧阳哲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华晨宝马、进口

ＢＭＷ

（宝马）品牌汽车销售，汽车租赁等。

股东情况；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６０％

股权，厦门捷茂贸易有限公司持有

４０％

股权。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三明通宝资产总额

９７３．３７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１．２８

万元，净资产

９６２．０９

万元，

营业收入

０

万元，利润总额

－５０．５４

万元，净利润

－３７．９１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公司资产总额

１９３６．３２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３．１５

万元，净资产

１９２３．１７

万元，营业收入

０

万元，利润总额

－３８．９２

万元，净利润

－３８．９２

万

元。

厦门捷茂贸易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已承诺将按所持股权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

助。 因特殊原因限制未能及时提供同等条件财务资助时，同意将其持有的三明通宝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公

司将与上述被资助对象签订《财务资助合同》，跟踪监督财务资助资金的使用情况，确保财务资助资金的安

全。

（八）厦门市信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光电”）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０５

日

住所：厦门市思明区岭兜西路

６１０

号信达光电综合楼

法定代表人：周昆山

注册资本：

２

亿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光电科技研究、咨询服务，光电产品生产、销售、工程及服务；超高亮度发光二极管（

ＬＥＤ

）封

装、贴片发光二极管（

ＳＭＤ

）、红外器件、光敏器件、光电传感器的生产、销售；景观照明、家具照明等。

股东情况：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７０％

股权，厦门朗星光电有限公司持有

３０％

股权。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信达光电资产总额

３１２４１．６０

万元，负债总额

８８４０．９１

万元，净资产

２２４００．６９

万元，营业收入

１８０５０．５７

万元，利润总额

２６３０．１５

万元，净利润

２２２０．６０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资产

总额

３２９４５．３９

万元， 负债总额

９５２３．６６

万元， 净资产

２３４２１．７３

万元， 营业收入

７４２３．２４

万元， 利润总额

１２０１．２２

万元，净利润

１０２１．０４

万元。

厦门朗星光电有限公司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厦门朗星光电有限公司为信达光电接受公司的财务资助

提供担保，承担以公司为唯一受益人的连带担保责任。 公司将与上述被资助对象签订《财务资助合同》，跟

踪监督财务资助资金的使用情况，确保财务资助资金的安全。

（九）厦门信达汇聪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汇聪”）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住所：厦门火炬高新区创业园伟业楼

Ｎ２０５

室

法定代表人：周昆山

注册资本：

２４００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研发、生产、销售、安装新型电子元器件中的片式元器件、无线射频自动识别系统、电子标签

及其周边设备、软件产品，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

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股东情况：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８０％

股权，厦门信昇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

股权，郑枫

持有

５％

股权。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信达汇聪资产总额

３３８８．８４

万元，负债总额

２８２６．１９

万元，净资产

５６２．６５

万

元，营业收入

１３２７．０８

万元，利润总额

－２７９．７５

万元，净利润

－２９７．２７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

３２１２．７３

万元，负债总额

２６３８．１４

万元，净资产

５７４．５９

万元，营业收入

１３６９．０９

万元，利润总额

１１．９４

万元，净

利润

１１．９４

万元。

厦门信昇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郑枫与公司无关联关系，两名股东已承诺将按所持股权比例提供同等

条件的财务资助，因特殊原因限制未能及时提供同等条件财务资助时，同意将其持有的信达汇聪的股权质

押给公司。 公司将与上述被资助对象签订《财务资助合同》，跟踪监督财务资助资金的使用情况，确保财务

资助资金的安全。

（十）厦门信达免税商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免税”）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住所：厦门市湖里区兴隆路

２５

号信源大厦

１－３

层

法定代表人：欧阳哲

注册资本：

１０２０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

１

、批发，零售日用百货，纺织品，五金交电，工艺美术品（金银首饰限零售），家具，电子产品，

计算机及软件；

２

、电子产品售后服务；

３

、柜台租赁；

４

、零售预包装食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５

、仅经营乙类非处方药， 中药饮片（配方除外）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０７

日）；

６

、保健食品零售；

７

、零售

卷烟， 雪茄烟（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８

、咖啡厅（卫生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９

日； 环

评： 凭审批许可证件经营）； （以上经营范围属于商场，有效期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９

日）；

９

、企业管理咨询服

务；（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股东情况：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９５％

股权，厦门信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

５％

股权。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信达免税资产总额

１０９２９．７１

万元，负债总额

８２３４．５８

万元，净资产

２６９５．１３

万元，营业收入

２０９２３．７８

万元，利润总额

１８５０．６９

万元，净利润

１４４６．９５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资产

总额

１１４７８．５９

万元， 负债总额

７８９０．４１

万元， 净资产

３５８８．１８

万元， 营业收入

１０３９１．１５

万元， 利润总额

１１７６．６３

万元，净利润

８９３．０５

万元。

根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转让厦门信达免税商场有限公司

３５％

股权暨关联交

易》议案，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厦门信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合计

３５％

信达免税股权转让给厦门

美岁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厦门美岁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股权变更完成后将对信达免

税按所持股权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

（十一）厦门市信达安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安”）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住所：厦门市湖里区兴隆路

２７

号第六层西北角

法定代表人：杜少华

注册资本：

８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其他法律、法规未禁止或未规定需经审批的项目，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５５％

股权，广西盛隆冶金有限公司持有

４５％

股权。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信达安资产总额

３４９５９．８１

万元，负债总额

２５８４１．６３

万元，净资产

９１１８．１８

万

元，营业收入

１１２９１６．７７

万元，利润总额

１１１６．０５

万元，净利润

８６５．４０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资产总

额

６７３２５．９０

万元， 负债总额

５７１６９．１８

万元， 净资产

１０１５６．７２

万元， 营业收入

７８４９７．１５

万元， 利润总额

１１１１．４８

万元，净利润

１０３８．５４

万元。

广西盛隆冶金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广西盛隆冶金有限公司已单

方为信达安申请银行授信额度提供

５．８

亿元担保，将不按股权比例提供财务资助。 公司将与上述被资助对

象签订《财务资助合同》，跟踪资金使用情况，保障财务资助资金安全。

（十二）信达石油（厦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石油”）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

住所：厦门市海沧区海沧街道钟林路

１２

号海沧商务大厦

３

层

０３０６

房间之二

法定代表人：欧阳哲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经营销售燃料油、润滑油、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 （以上

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

股东情况：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５１％

股权，厦门兴海龙石油有限公司持有

４９％

股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信达石油资产总额

９８８６．７５

万元，负债总额

８７３９．４６

万元，净资产

１１４７．２９

万

元，营业收入

１７１６６．６５

万元，利润总额

１７１．０９

万元，净利润

１４７．２９

万元。

厦门兴海龙石油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其将按所持股权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 公

司将与上述被资助对象签订《财务资助合同》，跟踪监督财务资助资金的使用情况，确保财务资助资金的安

全。

（十三）丹阳信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丹阳房产”）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

住所：丹阳市开发区金陵西路

１０１

号开发大厦十一楼

法定代表人：杜少华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销售；物业管理；建设工程设备租赁等。

股东情况：厦门信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

７０％

股权，上海迈科金属资源有限公司持有

２０％

股权，

丹阳鑫彤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

股权。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丹阳房产资产总额

１４９５３．３４

万元，负债总额

５２１１．９６

万元，净资产

９７４１．３８

万元，营业收入

０

万元，利润总额

－２６４．８８

万元，净利润

－２５８．６２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

３８２８９．４８

万元，负债总额

２８７３７．１８

万元，净资产

９５５２．３０

万元，营业收入

０

万元，利润总额

－１８９．０８

万元，净

利润

－１８９．０８

万元。

上海迈科金属资源有限公司、丹阳鑫彤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两股东将按所持股权比

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 公司将与上述被资助对象签订《财务资助合同》，跟踪监督财务资金的使用情

况，确保财务资助资金的安全。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旨在支持其业务发展，保障其经营所需资金，并能够充分提高资金的

使用效率。 资金占用费定价公允，未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上述控股子公司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较好的偿债能力，且公司对下属子公司资金实施总部集中管控、

统一调配的管理模式，能直接控制控股子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保证资金安全。 因此，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

财务资助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可以充分发挥整体规模优势，降低整体

融资成本，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支持控股子公司业务发展，满足其正常生产经营需要，促进公司做强做大，

提供财务资助具有必要性。本次资金占用费在不低于公司同期综合融资成本基础上结算，定价公允。接受财

务资助的控股子公司均为公司主业发展方向，发展前景良好，公司可以有效控制风险。 同时，公司财务资助

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

提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意《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公

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五、截至目前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金额及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为

４６９５１．４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净资

产的

６５．８５％

。 其中为控股

９０％

以上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金额为

２９５６８．７９

万元，为控股

９０％

以下子公司提

供财务资助金额为

１７３８２．６１

万元。

六、公司已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逾期情况

目前公司已对外提供的财务资助未有逾期情况。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０１

证券简称：厦门信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２５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３．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４．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周三）上午

９

：

３０

５．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的方式。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周三）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

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会议地点：厦门市湖里区兴隆路

２７

号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七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案名称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厦门信达通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厦门信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３

、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厦门信达通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４

、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向控股子公司福州信达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５

、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向控股子公司福建信田汽车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６

、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南平信达通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７

、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向控股子公司三明信达通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８

、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厦门市信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９

、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厦门信达汇聪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１０

、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厦门信达免税商场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１１

、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厦门信达安贸易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１２

、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向控股子公司信达石油（厦门）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１３

、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信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丹阳信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财

务资助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属于公司股东大会职权范围，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已经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事项合法、完备。

以上项提案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９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予以披露。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手续：法人股东持法人单位证明、股东帐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手续；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登记时还需出示本人身份证、书面委

托书。 外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但应在出席会议时提交上述证明资料原件）。

２

、登记地点：厦门市湖里区兴隆路

２７

号信息大厦第

７

层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下午

５

：

００

。

四、其他事项

１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５９２－５６０８０９８

联系传真：

０５９２－６０２１３９１

联系地址：厦门市湖里区兴隆路

２７

号信息大厦第

７

层

邮编：

３６１００６

联系人：林慧婷

２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三次会议决议。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

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名称（签名或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有效期：

委托人对审议事项的投票指示：

序

号

表 决 事 项 同意 否决 弃权

１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厦门信达通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提供财务

资助的议案

２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厦门信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的议案

３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厦门信达通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提供财务

资助的议案

４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向控股子公司福州信达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

助的议案

５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向控股子公司福建信田汽车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６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南平信达通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的议案

７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向控股子公司三明信达通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的议案

８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厦门市信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

议案

９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厦门信达汇聪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

案

１０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厦门信达免税商场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

案

１１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厦门信达安贸易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１２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向控股子公司信达石油（厦门）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１３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信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丹阳信达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2

2011

年

7

月

9

日 星期六


